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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dtitle1]关于修订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
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提案

	目的
作为简化全权代表大会决议以及无线电通信全会（RA）、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相关决议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本文稿载有针对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拟议修订草案。
理事会需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审议这些提案，并在必要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件
CWG-FHR-22/26号文件，ISCG的PP、RA、WRC、WTSA和WTDC决议对照表





I	引言
理事会2025年会议、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CWG-FHR）会议、理事会2028-2031年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工作组（CWG-SFP）会议以及共同关心问题跨部门协调组（ISCG）会议审议了全权代表大会决议和相应部门决议的简化问题，并得到了一些支持。
作为正在进行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对照工作以及全权代表大会和各部门大会与全会相关成果统一工作的一部分，针对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提出修订草案。
若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PP-26）通过拟议修改，则在成员国和部门成员提交提案后，RA-27、WTSA-28和WTDC-29将审议是否修订或废止相应部门决议的问题。
II	提案
1	审议关于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修订草案，该草案以对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无线电通信全会ITU-R第75号决议（2023年，迪拜）、WTSA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和WTDC第59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的案文分析为基础（见后附资料）。
2	建议ISCG、各部门顾问组和区域性电信组织在筹备PP-26、RA-27、WRC-27、WTSA-28和WTDC-29时，考虑理事会2026年会议期间提出的这些提案和意见。


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修订草案
MOD
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2026年，多哈，修订版）
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2026年，多哈），
注意到忆及
a)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无线电通信全会（RA）通过的有关与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协作的关于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的ITU-R第6-375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2023年，迪拜）以及RA修订的有关包括与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的联络和协作在内的电信发展的ITU-R第7-4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
c)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关于工作分配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加强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ITU-T和ITU-D三个部门之间协调与合作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的第18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footnoteRef:1]1对国际电联活动参与的第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2025年，巴库，修订版）； [1: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	WTDC关于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的第5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2025年，巴库，修订版）；，
f)	根据各部门顾问组以及跨部门协调任务组（ISC-TF）的决定成立由副秘书长领导的跨部门共同关心问题协调组（ISCG），消除工作重复并优化资源利用，
考虑到
a)	《组织法》第1条所阐述的国际电联的宗旨；
b)	为促进实现国际电联宗旨和具体目标而指定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发挥的作用；
c)	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特别是《组织法》第119款和第151至154款（涉及ITU-R）、第193款（涉及ITU-T）、第211和214款（涉及ITU-D）和《公约》第215款列明了ITU-R、ITU-T和ITU-D的职责；
d)	ITU-R、ITU-T和ITU-D之间合作和协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是需要避免各部门活动的重复并确保高效而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尊重《组织法》和《公约》规定的各部门的具体职能；
e)	RA、WTSA和WTDC亦确定了需要继续工作且需要国际电联内部协调的共同领域；
f)	已为国际电联三大部门与总秘书处建立了秘书处层面的合作机制，确保国际电联各秘书处之间，以及与处理各部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关键优先问题的外部实体与组织的秘书处之间保持密切合作，如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系统的发展、国际移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应急通信、电信/ICT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对电信/ICT的获取、电信/ICT设备和系统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以及更好地利用稀缺资源等；
g)	根据各部门顾问组以及跨部门协调任务组（ISC-TF）的决定成立由副秘书长领导的跨部门共同关心问题协调组（ISCG），消除工作重复并优化资源利用；
fh)	由三个部门顾问组的代表组成的ISCG致力于根据收到的文稿确定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加强各部门和总秘书处之间协作与合作的机制，并审议各局主任和ISC-TF关于改进秘书处内部合作与协调方案的报告；
gi)	在联合举办研讨会、讲习班、论坛、专题讨论会等方面的互动和协调，在节约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认识到
a)	三个部门开展共同研究的领域日益增多，因而需要在“国际电联是一家”的框架内采取综合性方法开展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b)	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取强化其电信行业的工具；
c)	尽管已付出努力，但发展中国家参与ITU-R和ITU-T活动的水平依然不足，因此加强ITU-R和ITU-T与ITU-D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如WTDC第5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所述，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电联工作的参与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d)	ITU-D力求发挥推进作用，以最佳方式使用资源，进行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e)	有必要在ITU-R和ITU-T开展的活动和工作中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和需求；
f)	鉴于三个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日益增多，例如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系统的发展、国际移动电信（IMT）、大数据、人工智能、应急通信、电信/ICT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获取电信/ICT、电信/ICT设备和系统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和稀缺资源的更好利用等，采取综合性方法的需求日渐高涨；
g)	通过协作和协调，联合举办研讨会、讲习班、论坛、专题讨论会等，已取得积极成果，实现了在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节约；
h)	通过电子方式远程参会将降低差旅费用，并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地参与需要他们出席的ITU-T会议的工作；
i)	所有顾问组都在为落实关于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标准化工作方面的差距的全权代表大会第123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开展协作；
gj)	开展相互协调又互为补充的工作有利于国际电联走近更多成员国、产生更大影响，从而在弥合数字鸿沟以及缩小标准化差距的同时，为更好的无线电频谱管理做出贡献，
顾及
a)	三个部门开展联合研究的范围扩大，以及在此方面开展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
b)	三个部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
c)	ITU-D的催化作用，力求以最佳方式使用资源，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d)	三个部门顾问组的代表正在就强化部门之间合作的方式进行讨论，
铭记
a)	跨部门团队的活动可促进国际电联内部各种活动之间的协作与协调；
b)	三个部门的顾问组针对强化相互间合作所需的机制与方式的磋商和讨论需不断进行并予以鼓励；
c)	应采用一种全面战略，系统化地继续开展这些行动，并提供可测量和监督的成果；
d)	这将为国际电联弥补不足并走向成功提供手段；
e)	ISCG和ISC-TF是推动制定综合战略的有效工具；
f)	跨部门协作与合作应由总秘书处牵头并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协作进行；
g)	区域代表处代表整个国际电联行事并在所在区域的活动筹备和协调中发挥不可或缺作用的能力，
做出决议
1	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和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包括通过ISCG）须继续审议当前和新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ITU-R、ITU-T和ITU-D之间的分布情况，供国际电联成员国根据新的和修订研究课题的批准程序予以批准，并在必要时联合召开会议；
2	为实现“国际电联是一家”，国际电联所有部门在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充分参与下协调其区域项目和活动，因为它们是联络人，是国际电联所有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在区域层面的代表，；
3	若发现任何两个或全部三个部门对某一问题均负有重大责任，则：
i)	须适用本决议附件2中的程序；
ii)	该事项须由所涉部门的相关研究组进行研究，并与ITU-T、ITU-D和ITU-R相关研究组关心的课题议题进行适当协调和匹配（见本决议附件2和3）；或
iii)	可由研究组和/或各局主任安排一次联席会议；
4	酌情通过电子方式远程参会，持续促进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电联的所有会议；
5	各局主任须在研究组的协助下，在手册和报告的编写与更新活动上进行合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并就国际电联活动成果的落实开展合作；
6	无线电通信局（BR）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TSB）主任须在研究组的协助下，就他们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输入意见的相关研究，向ITU-D研究组供稿并参加其工作；
7	在与电信发展局（BDT）积极合作时，须密切协调国际电联在电信发展领域的所有无线电通信活动，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效，并避免重复工作，
请
1	RAG、TSAG和TDAG继续协助ISCG确定三个部门共同关心或双边关心的议题，和确定加强其三个部门之间或与每个部门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合作与协作的必要机制，同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包括通过参加ISCG；
2	无线电通信、电信标准化和电信发展三个局的主任与ISC-TF向ISCG和各自部门的顾问组报告完善秘书处层面合作的方案，以确保最大程度地实现紧密协调，
责成秘书长
1	继续加强在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共同关心领域的有效且高效的工作，继续加强协作与合作战略，从而避免重复工作，优化国际电联的资源使用；
2	确定国际电联各部门与总秘书处之间所有形式的职能及活动重叠实例并提出解决方案；
3	根据国际电联历次全会和大会的授权更新载有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之间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清单；
4	向国际电联理事会和全权代表大会提交各部门和总秘书处在所有此类领域开展的协调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果的报告；
5	继续确保ISCG和ISC-TF之间的密切互动和定期信息交流；
6	在现有财务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提供有关ISCG活动的明显可见且可访问的信息，以及使用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用户友好的ISCG专门网站；
7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报告此项决议的落实情况；
8	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在通过区域代表处实施区域性活动方面的协调与协作，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将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工作的协调纳入其会议议程，以便跟进相关进展并做出决定确保其落实，
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
1	继续就三个部门共同关心的事项，制定秘书处层面的合作机制；
12	确保向理事会报告三个不同部门在共同关注领域开展的协调活动以及取得的结果；
23	确定国际电联各部门之间以及与总秘书处的职能和活动重叠的所有形式和实例，并提出解决方案；
34	通过区域代表处分享和实施国际电联所有部门的区域性项目和活动；
45	确保相关顾问组的议程中包含与其它部门的协调，从而提出战略和行动建议，促进共同关注领域的最优发展；
6	继续在手册和报告的编写和更新方面开展协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同时也在各项举措的落实方面开展协作；
7	就其他部门研究组的最新活动情况，向各自部门的研究组提供年度报告；
8	向ISCG和各自部门的顾问组报告加强秘书处层面合作的可选方案，以确保尽可能密切的协调，包括积极参加这些顾问组成立的协调小组；
59	在跨部门协调活动方面就共同关心的领域向ISCG和各部门顾问组提供支持，；
10	每年向ISCG和部门顾问组报告本决议的落实情况，
责成所有部门的研究组
1	继续与其他部门的研究组合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并积极利用其他部门研究组的成果；
2	确定将与ISCG联合研究的潜在共同关心议题，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合作；
3	继续与其他部门的研究组开展联合讨论，包括通过联络活动和成立跨部门报告人组或跨部门信函通信组进一步讨论互补性事项，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在起草向国际电联各部门大会和全会以及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提交的提案时，顾及各部门和总秘书处活动的具体特点、协调这些活动的必要性和国际电联各单位避免活动重复的必要性；
2	在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做出决定时，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第92、115、142和147款行事；
3	支持为改进跨部门协调而做出的努力，包括积极参加各部门顾问组成立的协调小组的活动。；
4	积极参与本决议的落实工作，包括提供专家协助发展中国家；为情况通报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做出贡献；就ITU-D研究组审议的事项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参与；以及接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习生。
附件1
合作的程序方法
对于做出决议3 i)，下列程序须适用：
a)	顾问组将共同提名负责牵头工作以及最终批准可交付成果的部门。
b)	牵头部门将要求其他部门说明其认为有必要纳入可交付成果的要求。
c)	牵头部门将按照这些基本要求开展工作，并将这些要求纳入可交付成果草案。
d)	在制定所需可交付成果的过程中，牵头部门如在满足这些基本要求方面存在困难，须与其他部门磋商。在就修订后的基本要求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修订后的要求须作为未来工作的基础。
e)	当相关可交付成果成熟时，牵头部门须再次征求另两个部门的意见。
在确定工作职责时，宜共同利用所涉部门的技能来推进工作。
附件2
通过跨部门协调组协调无线电通信、标准化和发展活动
对于做出决议3 ii)，当某具体技术问题的同一方面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研究组时，下列程序须适用：
a)	在特殊情况下，做出决议1中提及的顾问组联席会议可设立跨部门协调组（ICG），协调所涉部门的工作，并协助顾问组协调各自研究组的有关活动。
b)	联席会议须同时指定负责牵头工作的部门。
c)	联席会议须根据各ICG成立时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明确规定各组的职权；联席会议还须确定ICG终止工作的目标日期。
d)	ICG须指定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各代表一个部门。
e)	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第86-88、110-112和134-136款，ICG须向参与部门的成员开放。
f)	ICG不得制定建议书。
g)	ICG须准备有关其协调活动的报告，以提交给每个部门的顾问组；这些报告须由主任提交给参与部门。
h)	无线电通信全会、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或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亦可根据其他部门顾问组的建议设立ICG。
i)	ICG的费用须由参与部门均摊，且每位主任均须在其部门预算中留出此类会议的预算准备金。
附件3
通过跨部门报告人组协调无线电通信、电信标准化和发展活动
对于做出决议3 iii)，为取得最佳效果而就具体议题集中两个或三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技术专家的力量，组成一个技术组，在对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时，须适用下列程序：
a)	在特殊情况下，每个部门的相关研究或工作组可通过相互磋商协议成立跨部门报告人组（IRG），就具体技术问题协调其工作，并通过联络声明通知无线电通信顾问组、电信标准化顾问组和电信发展顾问组这一行动。
b)	每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须同时就明确界定的IRG职责范围达成一致，并确定完成工作和终止IRG的目标日期。
c)	每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亦须根据所需的具体技术能力指定IRG的主席（或共同主席），同时确保每个部门均能得到公平代表。
d)	IRG作为报告人组，须根据最新版的无线电通信全会ITU-R第1号决议、ITU-T A.1建议书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第1号决议中适用于报告人组的条款开展工作；参与仅限于所涉部门的成员。
e)	IRG在履行其职权过程中，可制定新建议书草案或建议书修订草案及技术报告草案或技术报告修订草案，以提交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酌情进行进一步处理。
f)	IRG的工作结果须代表该IRG协商一致的意见，或反映该IRG参与方的多种观点。
g)	IRG亦须制定有关其活动的报告，提交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的每次会议。
h)	IRG通常须通过信函和/或电话会议开展工作，但如果可行且不需要部门支持，偶尔可利用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举行会议的机会召开短期面对面并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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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权代表大会和各部门关于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战略的决议汇编

	PP-26
	RA
	WTSA
	WTDC

	[bookmark: _Hlk215563158]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2026年，多哈，修订版）
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
战略

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2022年，布加勒斯特2026年，多哈），
	ITU-R第75号决议
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
协调和合作
（2023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footnoteRef:2]1 [2: 1	应提请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和电信发展部门注意本决议。] 

[bookmark: _Toc114651295]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2024年，新德里），
	[bookmark: _Toc116895645][bookmark: _Toc116911774][bookmark: _Toc221108873]第59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
[bookmark: _Toc116895646][bookmark: _Toc116911775][bookmark: _Toc221108874]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
协调与合作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2025年，巴库），

		注意到忆及
a)	本届大会关于国际电联2024-2027年战略规划的第7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	无线电通信全会（RA）通过的有关与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的协作的关于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的ITU-R第6-375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2023年，迪拜）以及RA修订的有关包括与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的联络和协作在内的电信发展的ITU-R第7-4号决议（2019年，沙姆沙伊赫，修订版）；
c)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关于工作分配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加强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ITU-T和ITU-D三个部门之间协调与合作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的第18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footnoteRef:3]1对国际电联活动参与的第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2025年，巴库，修订版）； [3: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e)	WTDC关于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的第5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2025年，巴库，修订版）；，
f)	根据各部门顾问组以及跨部门协调任务组（ISC-TF）的决定成立由副秘书长领导的跨部门共同关心问题协调组（ISCG），消除工作重复并优化资源利用，

		忆及
[bookmark: lt_pId028]a)	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国际电联《公约》中阐明了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的责任，特别是《组织法》第119款和第151-154款（涉及ITU-R）、第193款（涉及ITU-T）、第211和214款（涉及ITU-D）和《公约》第215款；
[bookmark: lt_pId030]b)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bookmark: lt_pId032]c)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缩小发展中国家[footnoteRef:4]1和发达国家之间在标准化工作方面的差距的第123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4: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bookmark: lt_pId034]d)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ITU-R、ITU-T与ITU-D之间的工作分配以及加强相互协调和合作的原则和程序的第18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bookmark: lt_pId038]e)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关于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的第5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bookmark: lt_pId040]f)	WTSA有关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化工作差距的第44号决议（2022年，日内瓦，修订版）；
[bookmark: lt_pId042]g)	WTDC有关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电联活动的参与的第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忆及
a)	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中列明了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的职责，特别是《组织法》第119款和第151至154款（涉及ITU-R）、第193款（涉及ITU-T）、第211和214款（涉及ITU-D）和《公约》第215款；
b)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的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c)	无线电通信全会有关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的ITU-R第75号决议（2023年，迪拜）；
d)	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关于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的第5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e)	本届全会关于缩小发展中国家[footnoteRef:5]2与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化工作差距的第44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5: 2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f)	WTDC关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电联活动的第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

		忆及
a)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缩小发展中国家[footnoteRef:6]1和发达国家之间在标准化工作方面的差距的第123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6: 1	这些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 

b)	全权代表大会有关协调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工作战略的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c)	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特别是《组织法》第119款以及《公约》第151-154款（涉及ITU-R）、第193款（涉及ITU-T）、第211和214款（涉及ITU-D）及第215款规定了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ITU-D）的职责；
d)	本届大会有关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电联活动的参与的第5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
e)	无线电通信全会有关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的第75号决议（2023年，迪拜）；
f)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有关缩小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标准化差距的第44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g)	WTSA有关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工作分工以及加强在共同关心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的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考虑到
a)	《组织法》第1条所阐述的国际电联的宗旨；
b)	为促进实现国际电联宗旨和具体目标而指定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发挥的作用；
c)	国际电联《组织法》和《公约》，特别是《组织法》第119款和第151至154款（涉及ITU-R）、第193款（涉及ITU-T）、第211和214款（涉及ITU-D）和《公约》第215款列明了ITU-R、ITU-T和ITU-D的职责；
d)	ITU-R、ITU-T和ITU-D之间合作和协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是需要避免各部门活动的重复并确保高效而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尊重《组织法》和《公约》规定的各部门的具体职能；
e)	RA、WTSA和WTDC亦确定了需要继续工作且需要国际电联内部协调的共同领域；
f)	已为国际电联三大部门与总秘书处建立了秘书处层面的合作机制，确保国际电联各秘书处之间，以及与处理各部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关键优先问题的外部实体与组织的秘书处之间保持密切合作，如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系统的发展、国际移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应急通信、电信/ICT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对电信/ICT的获取、电信/ICT设备和系统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以及更好地利用稀缺资源等；
g)	根据各部门顾问组以及跨部门协调任务组（ISC-TF）的决定成立由副秘书长领导的跨部门共同关心问题协调组（ISCG），消除工作重复并优化资源利用；
fh)	由三个部门顾问组的代表组成的ISCG致力于根据收到的文稿确定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加强各部门和总秘书处之间协作与合作的机制，并审议各局主任和ISC-TF关于改进秘书处内部合作与协调方案的报告；
gi)	在联合举办研讨会、讲习班、论坛、专题讨论会等方面的互动和协调，在节约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考虑到
[bookmark: lt_pId045]a)	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协作和合作的基本原则是，有必要避免各部门之间活动的重复，同时确保高效且有效地开展工作，恪守《组织法》和《公约》为各部门规定的各项具体职能；
[bookmark: lt_pId047]b)	根据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所有部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日益增多；
[bookmark: lt_pId049]c)	由总秘书处、电信发展局（BDT）、无线电通信局（BR）和电信标准化局（TSB）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跨部门协调任务组（ISC-TF）考虑改进秘书处层面合作与协调的各种方案；
[bookmark: lt_pId051][bookmark: lt_pId052]d)	由三个顾问组的代表组成的共同关心问题跨部门协调组（ISCG）致力于确定共同关心的主题以及加强各部门和总秘书处之间协作与合作的机制，并审议各局主任和ISC-TF关于改进秘书处内合作与协调方案的报告，
		考虑到
a)	ITU-R、ITU-T和ITU-D之间合作和协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是避免各部门活动的重复并确保在尊重《组织法》和《公约》规定的各部门具体职能的前提下，高效而有效地开展工作的必要性；
b)	根据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所有部门共同感兴趣和关注的问题日益增多；
c)	由三个顾问组的代表组成的共同关心问题跨部门协调组（ISCG）致力于确定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加强各部门和总秘书处之间协作与合作的机制，并审议各局主任和跨部门协调任务组（ISC-TF）关于改进秘书处内合作与协调方案的报告，


		考虑到
a)	如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所述，所有三个部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日益增多；
b)	在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之间设立了秘书处一级的合作机制，以确保秘书处之间以及与处理共同关心且涉及到所有部门的重大问题的外部实体和组织的秘书处开展密切合作，例如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系统的发展、国际移动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AI）、应急通信、电信/ICT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对电信/ICT的无障碍获取、电信/ICT设备和系统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以及稀缺资源的更有效利用等，


		认识到
a)	三个部门开展共同研究的领域日益增多，因而需要在“国际电联是一家”的框架内采取综合性方法开展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b)	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取强化其电信行业的工具；
c)	尽管已付出努力，但发展中国家参与ITU-R和ITU-T活动的水平依然不足，因此加强ITU-R和ITU-T与ITU-D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如WTDC第5号决议（2025年，巴库，修订版）所述，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电联工作的参与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d)	ITU-D力求发挥推进作用，以最佳方式使用资源，进行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e)	有必要在ITU-R和ITU-T开展的活动和工作中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和需求；
f)	鉴于三个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日益增多，例如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系统的发展、国际移动电信（IMT）、大数据、人工智能、应急通信、电信/ICT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残疾人和有具体需求人士获取电信/ICT、电信/ICT设备和系统的一致性和互操作性、和稀缺资源的更好利用等，采取综合性方法的需求日渐高涨；
g)	通过协作和协调，联合举办研讨会、讲习班、论坛、专题讨论会等，已取得积极成果，实现了在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节约；
h)	通过电子方式远程参会将降低差旅费用，并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地参与需要他们出席的ITU-T会议的工作；
i)	所有顾问组都在为落实关于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标准化工作方面的差距的全权代表大会第123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开展协作；
gj)	开展相互协调又互为补充的工作有利于国际电联走近更多成员国、产生更大影响，从而在弥合数字鸿沟以及缩小标准化差距的同时，为更好的无线电频谱管理做出贡献，

		认识到
[bookmark: lt_pId054]a)	有必要改进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电联工作的参与；
[bookmark: lt_pId056]b)	在联合举办研讨会、讲习班、论坛、专题讨论会等方面的互动和协调，在节约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bookmark: lt_pId060]c)	电子远程参会将减少差旅费用，并将推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加那些需要其出席的ITU-R会议工作；
[bookmark: lt_pId062][bookmark: lt_pId063][bookmark: _Toc403138140][bookmark: _Toc505610281][bookmark: _Toc110331409]d)	以下是ITU‑D和ITU‑R共同关心的重要领域：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频谱管理的参与（WTDC第9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宽带接入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部署；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电信/信息通信技术（ICT）；向数字广播技术的过渡及其采用以及新业务的实施（ITU-D第2/1号研究课题）；利用电信/ICT减少和管理灾害风险；利用ICT改善环境（ITU-D第6/2号研究课题）；人体暴露于电磁场（ITU-D第7/2号研究课题）；电信基础设施共用和认知无线电系统（CRS），

		认识到
a)	有必要按照第5号决议（2022年，基加利，修订版）所述，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电联工作的参与；
b)	一种此类机制 – 跨部门应急通信小组 – 已经建立，以确保在整个国际电联内部以及与国际电联之外关心此问题的各实体和组织针对此项国际电联关键优先问题开展密切协作；
c)	所有顾问组均在为落实全权代表大会有关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标准化工作差距的第123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开展协作；
d)	在联合举办研讨会、讲习班、论坛、专题研讨会等方面开展的互动与协调已在节省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e)	电子远程参会将减少差旅费用，并将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地参与需要其出席的ITU‑T会议的工作，

	

		顾及
a)	三个部门开展联合研究的范围扩大，以及在此方面开展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
b)	三个部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
c)	ITU-D的催化作用，力求以最佳方式使用资源，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d)	三个部门顾问组的代表正在就强化部门之间合作的方式进行讨论，
		顾及
[bookmark: lt_pId065]a)	三个部门间联合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及其在这方面进行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
[bookmark: lt_pId067]b)	三个部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与日俱增，
		顾及
a)	三个部门之间联合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需要就此开展协调与合作；
b)	三个部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日益增多，
		顾及
a)	三个部门间联合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及其在这方面进行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
b)	三个部门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与日俱增；
c)	ITU-D在能力建设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d)	ITU-D的催化作用，力求以最佳方式使用资源，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力；
e)	三个顾问组的代表针对强化顾问组之间合作方式正在进行讨论；
f)	由三个顾问组的代表组成的共同关心问题跨部门协调组（ISCG）努力确定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加强各部门和总秘书处之间协作与合作的机制，并审议各局主任和跨部门协调任务组（ISC-TF）关于改进秘书处内部合作与协调方案的报告；
g)	秘书长成立了由总秘书处、电信发展局（BDT）、无线电通信局（BR）和电信标准化局（TSB）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ISC-TF，负责考虑改进秘书处层面合作与协调的各种方案，

		铭记
a)	跨部门团队的活动可促进国际电联内部各种活动之间的协作与协调；
b)	三个部门的顾问组针对强化相互间合作所需的机制与方式的磋商和讨论需不断进行并予以鼓励；
c)	应采用一种全面战略，系统化地继续开展这些行动，并提供可测量和监督的成果；
d)	这将为国际电联弥补不足并走向成功提供手段；
e)	ISCG和ISC-TF是推动制定综合战略的有效工具；
f)	跨部门协作与合作应由总秘书处牵头并与三个局的主任密切协作进行；
g)	区域代表处代表整个国际电联行事并在所在区域的活动筹备和协调中发挥不可或缺作用的能力，

	
	
	

	
	
		注意到
ITU-R第75号决议（2023年，迪拜）为持续审议ITU‑R与ITU‑T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规定了机制，
	

		做出决议
1	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和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包括通过ISCG）须继续审议当前和新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ITU-R、ITU-T和ITU-D之间的分布情况，供国际电联成员国根据新的和修订研究课题的批准程序予以批准，并在必要时联合召开会议；
2	为实现“国际电联是一家”，国际电联所有部门在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充分参与下协调其区域项目和活动，因为它们是联络人，是国际电联所有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在区域层面的代表，；
3	若发现任何两个或全部三个部门对某一问题均负有重大责任，则：
i)	须适用本决议附件2中的程序；
ii)	该事项须由所涉部门的相关研究组进行研究，并与
ITU-T、ITU-D和ITU-R相关研究组关心的课题议题进行适当协调和匹配（见本决议附件2和3）；或
iii)	可由研究组和/或各局主任安排一次联席会议；
4	酌情通过电子方式远程参会，持续促进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电联的所有会议；
5	各局主任须在研究组的协助下，在手册和报告的编写与更新活动上进行合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并就国际电联活动成果的落实开展合作；
6	无线电通信局（BR）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TSB）主任须在研究组的协助下，就他们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输入意见的相关研究，向ITU-D研究组供稿并参加其工作；
7	在与电信发展局（BDT）积极合作时，须密切协调国际电联在电信发展领域的所有无线电通信活动，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成效，并避免重复工作，

		做出决议
1	按照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规定，根据所规定的有关批准新课题和/或修订课题的程序，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须继续与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和电信发展顾问组合作，必要时召开联合会议，继续审议新工作和现有工作及其在ITU-R、ITU-T和ITU-D之间的分配情况，供成员国批准；
2	ITU-R和ITU-T之间的工作分配原则（见附件1）应用来为各部门的工作分配提供指导；
3	如ITU-R和ITU-T在某一具体主题上均被确定负有重要责任，则：
a)	应适用附件2的程序，或
b)	可由两局主任安排联合会议，或
c)	应由两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通过适当协调研究有关事宜（见附件3和附件4）；
4	通过大量使用酌情以电子手段实现的ITU-R研究组、工作组和任务组的远程参会，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提供便利，并应敦促BDT考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些手段的可能性；
5	与BDT主任合作，增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为研究组活动提供支持的能力以及必要的专业技能，以便加强与相关区域性组织的合作和协调，方便所有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对ITU-R活动的参与；
6	在ITU-R研究组的协助下，BR主任须在手册和ITU-D报告的编写和更新方面向BDT提供必要的帮助；
7	在向ITU-D研究组正在审议的课题提供有价值的输入文件时，BR主任须在ITU-R研究组的协助下向其供稿并参加其工作；
[bookmark: lt_pId091]8	在与BDT积极合作进程中，应密切协调国际电联在电信发展领域的所有无线电通信活动，以实现高效和有效的工作并避免工作重复，

		做出决议
1	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电信标准化顾问组（TSAG）和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必要时召开联合会议，须继续审议新工作和现有工作及其在ITU-R、ITU-T和ITU‑D之间的分配情况，以便由成员国根据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规定的有关批准新课题和/或经修订的课题的程序予以批准；
2	如认为任何两个或所有部门对某一问题均负有相当责任，则：
i)	应采用本决议附件A中的程序；或
ii)	应在适当协调并匹配ITU-T、ITU-D和ITU-R研究组所关心的相关课题议题的情况下由所涉部门的相关研究组研究该问题（见本决议的附件B和C）；或
iii)	由研究组和/或各局主任安排联合会议；
3	继续酌情通过广泛使用电子方式远程参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参加ITU‑T研究组、工作组和任务组的会议；
4	与电信发展局（BDT）主任合作，提高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的能力，为研究组活动提供支持以及必要专业技能，以加强与相关区域性组织的合作与协调，促进所有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参与ITU‑T的活动；
5	电信标准化局（TSB）主任须与其它两个局的主任就旨在避免重复工作的手册和报告编制和更新活动以及落实ITU-T活动的成果开展合作，

		做出决议
1	电信发展顾问组（TDAG）和BDT主任应根据第19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的要求，继续与无线电通信顾问组、BR主任、电信标准化顾问组和TSB主任积极合作；
2	继续酌情通过电子方式并利用远程参会，为发展中国家参加ITU-D研究组和报告人组会议提供便利；
3	继续与另外两个局的主任合作，增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为研究组活动提供支持的能力，以及加强与相关区域性组织合作与协调所需的专业力量，以推动所有成员国和部门成员参与ITU-D的活动，



		请
1	RAG、TSAG和TDAG继续协助ISCG确定三个部门共同关心或双边关心的议题，和确定加强其三个部门之间或与每个部门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合作与协作的必要机制，同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包括通过参加ISCG；
2	无线电通信、电信标准化和电信发展三个局的主任与ISC-TF向ISCG和各自部门的顾问组报告完善秘书处层面合作的方案，以确保最大程度地实现紧密协调，
		请电信发展顾问组与无线电通信顾问组和电信标准化顾问组合作
继续协助ISCG确定三个部门共同关心的主题以及加强其合作和协作的必要机制，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给予特别关注，
		请
1	TSAG、RAG、TDAG继续帮助ISCG确定三个部门共同感兴趣的议题及增强其开展合作与协作的机制；
2	无线电通信局、TSB和BDT主任以及ISC‑TF针对在秘书处层面加强合作的方案向ISCG及各自部门的顾问组报告，确保尽最大努力进行密切协调，
		请电信发展顾问组与无线电通信顾问组和电信标准化顾问组合作
协助确定三个部门的共同议题，或ITU-D与ITU‑R或ITU‑T确定双边的共同议题，并确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三个部门或相互之间合作并开展联合活动的必要机制，应通过参加ISCG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给予特别关注，

		责成秘书长
1	继续加强在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共同关心领域的有效且高效的工作，继续加强协作与合作战略，从而避免重复工作，优化国际电联的资源使用；
2	确定国际电联各部门与总秘书处之间所有形式的职能及活动重叠实例并提出解决方案；
3	根据国际电联历次全会和大会的授权更新载有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之间共同感兴趣的领域清单；
4	向国际电联理事会和全权代表大会提交各部门和总秘书处在所有此类领域开展的协调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果的报告；
5	继续确保ISCG和ISC-TF之间的密切互动和定期信息交流；
6	在现有财务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提供有关ISCG活动的明显可见且可访问的信息，以及使用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用户友好的ISCG专门网站；
7	向下届全权代表大会报告此项决议的落实情况；
8	加强国际电联三个部门和总秘书处在通过区域代表处实施区域性活动方面的协调与协作，
	
	
		请电信发展顾问组、无线电通信顾问组和电信标准化顾问组
继续协助ISCG确定三个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加强其合作与协作的机制，

		责成国际电联理事会
将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与总秘书处工作的协调纳入其会议议程，以便跟进相关进展并做出决定确保其落实，

	
	
	

		责成秘书长和三个局的主任
1	继续就三个部门共同关心的事项，制定秘书处层面的合作机制；
12	确保向理事会报告三个不同部门在共同关注领域开展的协调活动以及取得的结果；
23	确定国际电联各部门之间以及与总秘书处的职能和活动重叠的所有形式和实例，并提出解决方案；
34	通过区域代表处分享和实施国际电联所有部门的区域性项目和活动；
45	确保相关顾问组的议程中包含与其它部门的协调，从而提出战略和行动建议，促进共同关注领域的最优发展；
6	继续在手册和报告的编写和更新方面开展协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同时也在各项举措的落实方面开展协作；
7	就其他部门研究组的最新活动情况，向各自部门的研究组提供年度报告；
8	向ISCG和各自部门的顾问组报告加强秘书处层面合作的可选方案，以确保尽可能密切的协调，包括积极参加这些顾问组成立的协调小组；
59	在跨部门协调活动方面就共同关心的领域向ISCG和各部门顾问组提供支持，；
10	每年向ISCG和部门顾问组报告本决议的落实情况，

		请各局主任
1	继续就三个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建立秘书处层面的合作机制；
2	严格遵守做出决议3的规定，并确定加强这种合作的途径和方法，
	
		请电信发展局主任与秘书长、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协作
1	继续就三个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秘书处层面的合作机制；
2	继续在手册和报告的起草和更新方面开展协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并根据ITU-D活动的结果落实各项举措，


	
	
	
		请电信发展局主任、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和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1	继续开展相互合作，以便加强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和地区办事处对研究组活动的支持，并促进成员参与ITU-D的所有活动；
2	向ISCG及各自部门的顾问组通报在秘书处层面加强合作的备选方案，确保开展尽可能密切的协调，包括积极参与各部门顾问组成立的各小组，


	
	
	
		责成电信发展局主任
1	与TSB主任和BR主任合作，向ITU-D研究组提交关于ITU-T和ITU-R研究组活动最新情况的年度报告；
2	根据需要继续加强与ITU-R和ITU-T的双边合作；
3	每年向TDAG通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责成所有部门的研究组
1	继续与其他部门的研究组合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并积极利用其他部门研究组的成果；
2	确定将与ISCG联合研究的潜在共同关心议题，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合作；
3	继续与其他部门的研究组开展联合讨论，包括通过联络活动和成立跨部门报告人组或跨部门信函通信组进一步讨论互补性事项，

		责成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研究组
继续与其他两个部门的研究组合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并主动利用这两个部门研究组取得的研究成果，
		责成
1	ITU-T研究组继续与另外两个部门的研究组合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并积极利用另两个部门研究组的成果；
2	TSB主任每年向TSAG报告本决议的落实情况，
		责成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研究组
1	确定可以由ISCG联合研究解决的潜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合作；
2	通过联络活动和成立跨部门报告人组或跨部门信函通信组，继续与其他部门的研究组开展联合讨论，以进一步探讨互补性事宜；
3	继续与其他两个部门的研究组合作，以避免重复工作并主动利用这两个部门研究组取得的研究成果，

	
	[bookmark: lt_pId099]	责成研究组主席和无线电通信局主任
[bookmark: lt_pId100]采取所有适当的行动以实施本决议，其中最重要的办法是调动ITU-R活动参与者的力量，为ITU-D的工作提供帮助，
		责成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研究组和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采取一切适当行动落实本决议，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在起草向国际电联各部门大会和全会以及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提交的提案时，顾及各部门和总秘书处活动的具体特点、协调这些活动的必要性和国际电联各单位避免活动重复的必要性；
2	在国际电联大会和全会做出决定时，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第92、115、142和147款行事；
3	支持为改进跨部门协调而做出的努力，包括积极参加各部门顾问组成立的协调小组的活动。；
4	积极参与本决议的落实工作，包括提供专家协助发展中国家；为情况通报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做出贡献；就ITU-D研究组审议的事项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参与；以及接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习生。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支持为改进跨部门协调而做出的努力；
[bookmark: lt_pId103]2	特别通过提供专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为情况通报会议、研讨会以及讲习班提交文稿，为ITU-D研究组审议的问题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以及接纳发展中国家的培训人员，积极参与本决议的实施。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支持为改进跨部门协调而做出的努力，包括积极参加各部门顾问组成立的协调活动小组；
2	积极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本决议的落实：特别是提供专家协助发展中国家，为情况通报会、研讨会和讲习班提交文稿，在ITU‑D研究组审议的事项上提供必要的专业技能，以及接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被培训人员。
		请成员国和部门成员
1	支持改善部门间协调的努力，包括积极参加各部门顾问组成立的协调活动小组；
2	积极参与本决议的实施和ITU-D的总体活动，特别是提供专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向情况通报会议、研讨会和讲习班提交文稿，利用必要的专业知识参与ITU-D研究组审议的问题并做出贡献，接纳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实习生。

	
	附件1
无线电通信部门和电信标准化部门的工作分配原则
1	总则
原则1
部门的工作方法需以任务为导向，并有一个研究组（或指定组）负责协调。然后再进一步分配某一工作项目或主题领域内的详细任务，同时对跨部门的工作做出特殊安排。
工作计划可始于一个业务或系统概念，并将包含对整体网络或业务架构的开发，并通过对任务更为具体的规范和衔接来确定合作界面。
与现有建议书的继续审议有关的活动应纳入一般工作领域。
2	部门的职能
在面向任务的方式中，两个部门的专家应能作为一个管理完善团队的组成部分开展工作。
原则2
电信标准化部门的工作包括公众电信网内的无线电设备或者为传输公众通信而需要互联的无线电系统所需的互通安排。
注1 – 公众通信：由于受公众支配，电信局和台站必须接受传输。
此外，电信标准化部门（ITU-T）制定的建议书需提供为支持无线电系统的具体特性所要求的能力。同样，无线电通信部门（ITU-R）的工作应补充ITU-T的工作，尤其是与电信网中无线电技术应用相关的工作。因此，这两个部门都需要考虑接口问题。
“公众通信”这一术语在原则2（及其他地方）中不应过于僵化理解。“包括”一词意在暗指相关类别的话务（如政务、公务）或用户应用等未被排除在外。
原则3
无线电通信部门进行的有关网络标准的工作包括：为支持电信标准化部门确定的互联和互通安排而必需进行的有关无线电设备或无线电系统的特性、性能、操作和频谱方面的研究。
无线电设备的特性是指那些与设备和设备必须工作的物理环境有关的特性。例如那些可能对可支持的接口信号和协议造成影响的性能、调制、编码、纠错、维护及其他方面。
原则4
在分配具体任务前，业务、网络结构和接口应尽可能清楚地加以明确。
例如，ITU-T与ITU-R要共同确定正在研究的系统所支持的接口。ITU-R还需要确定无线电系统为满足接口要求和实现频谱/轨道的最佳使用所需的范围及功能。
原则5
无线电通信部门特有的工作包括那些与频谱及轨道的利用及利用效率有关的课题，特别是所有非公众通信的业务，如无线电测定、独立的无线电移动业务、广播、安全和遇险操作、遥感、业余无线电及射电天文等。
原则6
注意到一些情况下最实际的选项可能是进行联合研究，因此，当一项任务跨越部门界限时，一个部门的研究应补充另一个部门的研究。为指导实际工作划分，协调部门（作为用户）可编制有关“希望或要求特性”的说明。潜在的提供方部门（或研究组）可主动或作为响应方可编制有关“可实现的/典型的特性”的技术功能说明。
相互依赖的现实要求两个部门必需在双方感兴趣的工作中不断合作。在基于两个部门的技术确定一项业务实现标准化的任务时，协调部门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和知识资源。为保证最大限度的工作进展及信息交流，可以根据需要设立联合特设组。
3	就新研究课题的协调
研究课题的协调必不可少。协调的关键是要使工作进度及输出成果质量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并避免当前工作进展的拖延。
原则7
标准化工作应继续在两个部门进行，同时进行适当安排，以保持目前的工作进度和输出成果的质量。
顾问组应监督和审议研究课题的协调工作，以确保及时且循序渐进地推出输出成果。
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可能会包括那些属于两个部门负责的部分。为了与项目方式和高效的管理做法相一致，应对这类课题进行修订以明确每个部门的任务，或在必要时，做出联合工作安排。
原则8
在以任务为导向的环境中，研究组应继续作为高效和有效的特殊技能来源。
以任务为导向不应导致出现太多独立的且有可能重复或偏离现有工作的项目组。在必需设立特别小组（如研究接口或互通问题）的情况下，该组应从相关研究组中汲取技能，适当限制项目组的规模，并同时遵守做出决议3的指导方针。这样保持各种应用的兼容和一致性。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特别小组产出的建议书在提交国际电联成员国批准前，都必须获得相应研究组的批准。

	
	

	附件1
合作的程序方法
对于做出决议3 i)，下列程序须适用：
a)	顾问组将共同提名负责牵头工作以及最终批准可交付成果的部门。
b)	牵头部门将要求其他部门说明其认为有必要纳入可交付成果的要求。
c)	牵头部门将按照这些基本要求开展工作，并将这些要求纳入可交付成果草案。
d)	在制定所需可交付成果的过程中，牵头部门如在满足这些基本要求方面存在困难，须与其他部门磋商。在就修订后的基本要求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修订后的要求须作为未来工作的基础。
e)	当相关可交付成果成熟时，牵头部门须再次征求另两个部门的意见。
在确定工作职责时，宜共同利用所涉部门的技能来推进工作。

	附件2
合作的程序性方法
对于做出决议3a)，应适用下述程序：
a)	无线电通信和电信标准化顾问可联合提名某部门作为某项工作的牵头部门，并负责可交付成果的最终批准；
b)	牵头部门应要求另一部门提出它认为应纳入可交付成果的基本要求；
c)	牵头部门应以这些基本要求为工作基础，并将其整合至可交付成果草案中；
d)	在起草所要求的可交付成果的过程中，如难以满足这些基本要求，牵头部门须与另一部门磋商。如就基本要求的修订达成一致意见，经修订的基本要求须作为进一步工作的基础；
e)	当有关可交付成果趋于成熟时，牵头部门须再次征求另一部门的意见。
在确定工作责任时，适当的方式是通过共同集中两部门的技能推进工作的进展。

	[bookmark: _Toc111636755]附件A
（第18号决议（2024年，
新德里，修订版））
合作的程序方法
[bookmark: _Hlk181799441]关于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做出决议2 i)，须采用以下程序：
[bookmark: _Hlk181799492]a)	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做出决议1提及的顾问组联合会议将指定牵头并最终批准可交付成果的部门。
b)	牵头部门将请另一部门说明它认为有必要纳入可交付成果的要求。
c)	牵头部门将按照这些基本要求开展工作，并将这些要求纳入可交付成果草案。
d)	在制定所需可交付成果的过程中，牵头部门如对基本要求产生异议，须与另一部门磋商。如果双方对修订后的基本要求达成一致，修订后的要求须作为未来工作的基础。
e)	当可交付成果成熟时，牵头部门须再次征求另两个部门的意见。
在确定工作职责时，宜充分结合利用所涉部门人员的技能来推进工作。
	

	附件2
通过跨部门协调组协调无线电通信、标准化和发展活动
对于做出决议3 ii)，当某具体技术问题的同一方面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研究组时，下列程序须适用：
a)	在特殊情况下，做出决议1中提及的顾问组联席会议可设立跨部门协调组（ICG），协调所涉部门的工作，并协助顾问组协调各自研究组的有关活动。
b)	联席会议须同时指定负责牵头工作的部门。
c)	联席会议须根据各ICG成立时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明确规定各组的职权；联席会议还须确定ICG终止工作的目标日期。
d)	ICG须指定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各代表一个部门。
e)	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第86-88、110-112和134-136款，ICG须向参与部门的成员开放。
f)	ICG不得制定建议书。
g)	ICG须准备有关其协调活动的报告，以提交给每个部门的顾问组；这些报告须由主任提交给参与部门。
h)	无线电通信全会、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或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亦可根据其他部门顾问组的建议设立ICG。
i)	ICG的费用须由参与部门均摊，且每位主任均须在其部门预算中留出此类会议的预算准备金。

	附件3
通过跨部门协调小组协调无线电通信和
电信标准化活动
对于做出决议3c)，当某项具体技术主题的相同方面涉及到无线电通信和电信标准化部门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研究组时，须适用以下程序：
a)	在特殊情况下，做出决议1中所述的顾问组联合会议可设立跨部门协调组（ICG），以协调两部门的工作，并帮助顾问组协调各自研究组的相关活动；
b)	联合会议同时须指定一个部门牵头这一工作；
c)	每个ICG的职权须由联合会议根据该组建立时的特殊情况及问题予以明确规定；联合会议还须规定ICG工作终止的目标日期；
d)	ICG须指定一位主席和副主席，各自代表不同的部门；
e)	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第86-88款和第110-112款的规定，ICG须对两部门的成员开放；
f)	ICG不得制定建议书；
g)	ICG须就其协调活动向各部门顾问组提交报告；这些报告须由两个部门的主任向其部门提交；
h)	ICG也可由无线电通信全会或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根据另一部门顾问组的建议设立；
i)	ICG的费用须由两部门对等分摊，各部门主任须将这些会议的预算拨款纳入其各自部门的预算内。

	附件B
（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通过跨部门协调组协调无线电通信、标准化和发展活动
[bookmark: _Hlk181799503]关于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做出决议2 ii)，须采用以下程序：
a)	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做出决议1提及的顾问组联合会议可在特殊情况下成立跨部门协调组（ICG），协调所涉部门的工作并帮助顾问组协调各自相关研究组的有关活动。
b)	联合会议须同时指定牵头工作的部门。
c)	联合会议须根据协调组成立时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确定各ICG的职权；联合会议还须确定ICG终止工作的目标日期。
d)	ICG须指定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各代表一个部门。
e)	根据国际电联《组织法》第86-88款、110-112款和134-136款，ICG须向参与部门的成员开放。
f)	ICG无须制定建议书。
g)	ICG须准备有关其协调活动的报告，以提交给每个部门的顾问组；这些报告须由主任提交给两个参与部门。
h)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或无线电通信全会或世界电信发展大会亦可根据其它部门顾问组的建议成立ICG。
i)	ICG的费用须由参与部门均摊，而且每位主任均须在其部门预算中留出此类会议的预算。
	

	附件3
通过跨部门报告人组协调无线电通信、电信标准化和发展活动
对于做出决议3 iii)，为取得最佳效果而就具体议题集中两个或三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技术专家的力量，组成一个技术组，在对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时，须适用下列程序：
a)	在特殊情况下，每个部门的相关研究或工作组可通过相互磋商协议成立跨部门报告人组（IRG），就具体技术问题协调其工作，并通过联络声明通知无线电通信顾问组、电信标准化顾问组和电信发展顾问组这一行动。
b)	每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须同时就明确界定的IRG职责范围达成一致，并确定完成工作和终止IRG的目标日期。
c)	每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亦须根据所需的具体技术能力指定IRG的主席（或共同主席），同时确保每个部门均能得到公平代表。
d)	IRG作为报告人组，须根据最新版的无线电通信全会ITU-R第1号决议、ITU-T A.1建议书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第1号决议中适用于报告人组的条款开展工作；参与仅限于所涉部门的成员。
e)	IRG在履行其职权过程中，可制定新建议书草案或建议书修订草案及技术报告草案或技术报告修订草案，以提交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酌情进行进一步处理。
f)	IRG的工作结果须代表该IRG协商一致的意见，或反映该IRG参与方的多种观点。
g)	IRG亦须制定有关其活动的报告，提交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的每次会议。
h)	IRG通常须通过信函和/或电话会议开展工作，但如果可行且不需要部门支持，偶尔可利用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举行会议的机会召开短期面对面并行会议。

	附件4
通过跨部门报告人组协调无线电通信和
电信标准化活动
针对做出决议3c)，当就某个主题开展工作，最好的方式是集中无线电通信（ITU-R）和电信标准化（ITU-T）两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技术专家的力量，在技术组中以同行的方式开展合作时，须采取下列程序：
a)	在特殊情况下，两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可通过相互磋商就成立跨部门报告人组（IRG）达成一致，从而就一些具体技术问题协调其研究组或工作组的工作，并以联络声明的形式将此行动告知电信标准化顾问组和无线电通信顾问组；
b)	两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须同时就清晰定义的IRG的职责范围达成一致，并确定完成工作和终止IRG的目标日期；
c)	两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亦须指定IRG的主席（或共同主席），同时考虑到所需的具体专业能力，并确保每一部门的所有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享有平等的代表权；
d)	作为报告人组，IRG须遵守ITU-R第1号决议以及ITU-T A.1建议书中适用条款；该组仅限ITU-T和ITU-R成员参加；
e)	IRG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可制定新建议书草案或建议书修订草案，并制定新报告草案或报告修订草案，以提交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酌情进行进一步处理；
f)	IRG的工作结果应代表该组协商一致的意见，或反映该组与会方的多种观点；
g)	IRG亦须制定有关其活动的报告，提交其主管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的历次会议；
h)	IRG通常须通过信函或电话会议开展工作，但是如果在没有部门的支持下依然可行，可偶尔利用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举行会议之际召开短期的面对面会议。

	附件C
（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
通过跨部门报告人组协调无线电通信、
电信标准化和发展活动
针对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第18号决议（2024年，新德里，修订版）做出决议2 ii)，为取得最佳效果而就具体议题集中或者两个、或者三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技术专家的力量，组成一个技术组在对等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时，须采取以下程序：
a)	在特殊情况下，每个部门的相关研究或工作组可通过相互磋商协议成立跨部门报告人组（IRG），就具体技术问题协调其工作，并通过联络声明通知无线电通信顾问组、电信标准化顾问组和电信发展顾问组这一行动。
b)	每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须同时就明确界定的IRG职责范围达成一致，并确定完成工作和终止IRG的目标日期。
c)	每个部门的相关研究组或工作组亦须根据所需的具体技术能力指定IRG的主席（或共同主席），同时确保每个部门均能得到公平代表。
d)	IRG作为报告人组，须根据最新版的无线电通信全会ITU-R第1号决议、ITU-T A.1建议书和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第1号决议中适用于报告人组的条款开展工作；参与仅限于所涉部门的成员。
e)	IRG在履行其职权过程中，可制定新建议书草案或建议书修订草案及技术报告草案或技术报告修订草案，以提交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酌情进行进一步处理。
f)	IRG的工作结果应代表该组协商一致的意见，或反映该组参与方的多种观点。
g)	IRG亦须制定有关其活动的报告，以提交给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的每次会议。
h)	IRG通常须通过信函和/或电话会议开展工作，但如果可行且不需要部门支持，偶尔可利用其归口研究组或工作组举行会议的机会召开短期面对面并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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